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院總第 20 號 委員 提案第 10032905 號   

 

案由：本院委員謝衣鳯、翁重鈞等 17 人，為推動廢棄物資源化，邁

入循環經濟，不同於過往廢棄物管理視角，徹底落實資源循

環，爰擬具「環境部資源循環署組織法草案」，將「發展循

環經濟，以期達到零廢棄目標」，明定為資源循環署之業務。

是否有當？敬請公決。 

 

 

提案人：謝衣鳯  翁重鈞   

連署人：鄭麗文  曾銘宗  萬美玲  楊瓊瓔  廖國棟  

孔文吉  呂玉玲  鄭天財 Sra Kacaw   陳超明  

廖婉汝  李德維  林文瑞  游毓蘭  王鴻薇  

林思銘   

 



立法院第 10 屆第 7 會期第 6 次會議議案關係文書 

委 44 

環境部資源循環署組織法草案 

條 文 說 明 

第一條 環境部為辦理廢棄物源頭減量、資源

回收與循環利用及清除處理業務，發展循環

經濟，以期達到零廢棄目標，特設資源循環

署（以下簡稱本署）。 

資源循環署之設立目的及隸屬關係。 

第二條 本署掌理下列事項： 

一、資源循環與循環經濟之政策、法規之研

擬、推動、執行及督導。 

二、一般廢棄物源頭減量與資源回收處理利

用政策、法規之研擬、推動、執行及督導

。 

三、事業廢棄物清除、處理與再利用政策、

法規之研擬、推動、執行及督導。 

四、資源再生利用與產業管理策略之規劃、

協調、推動、執行及督導。 

五、資源化與處理設施之規劃、設置、推動

、管理及督導。 

六、資源循環物質與事業廢棄物之流向追蹤

規劃、執行、管理及督導。 

七、資源回收管理基金之收支、保管及運用

。 

八、其他有關資源循環事項。 

本署之權限職掌。 

第三條 本署置署長一人，職務列簡任第十三

職等；副署長二人，職務列簡任第十二職等

。 

本署首長、副首長之職稱、官職等及員額。 

第四條 本署置主任秘書，職務列簡任第十一

職等。 

本署幕僚長之職稱及官職等。 

第五條 本署各職稱之官等職等及員額，另以

編制表定之。 

本署各職稱之官等職等及員額，另以編制表定

之。 

第六條 本法施行日期，由行政院以命令定之

。 

本法之施行日期。 

 


